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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初步審查、調查程序、詢問及裁
決

⽂:匿名（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3-01-19

本⽂

有關不當勞動⾏為裁決程序，在上⼀篇我們分別說明了「裁決的申請」以及「誰可以申請裁決」，接下來的這
⼀篇內容，跟⼤家說明「初步審查」、「調查」、「詢問及裁決」程序[1]：（⾒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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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不當勞動⾏為裁決程序如何進⾏？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初步審查程序

（⼀）初審如何進⾏



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第1項[2]、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14條[3]以及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
審理案件要點第2點、第5點⾄第6點的規定[4]，勞動部收到申請⼈遞交申請書起7天內，需要召開不當勞動⾏
為裁決委員會，以裁決委員2到4名組成審查⼩組，在7天內研擬初步審查意⾒書，提交給常務、主任裁決委
員，然後將通過的初步審查意⾒書送到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審議。

如果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經過審查並作出受理的決定，主任裁決委員可以指派原審查⼩組或其他審查⼩組
繼續進⾏調查程序，審查過程中裁決委員如果認為有必要，可以請求當事⼈到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說明。

（⼆）委員會可能作出不受理決定

申請⼈如果是依據⼯會法成⽴的⼯會，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為了確認申請⼈到底是企業⼯會、產業⼯
會、職業⼯會，或者是聯合組織[5]，會確認申請⼈有沒有提出⼯會登記證書或其他資格證明⽂件，如果⼯會沒
有提出會限期要求提出，逾期沒有提出導致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不能確認時，委員會可以作出不受理的決
定[6]。

另外，按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1條第1項[7]、第44條第6項[8]及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15條規定[9]，當發
⽣：

如果這些屬於不能補正的事項，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可以作出不受理的決定，申請⼈要特別的留意。

⼆、調查程序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在完成初步審查並決定受理後，裁決委員需充分調查事實以及必要的證據，來了解整
個申請案件的事實及勞資脈絡，進⾏調查會議時，裁決委員應通知當事⼈、相關⼈員或事業單位⽤⼝頭或者書
⾯的⽅式提出說明，⽽且基於調查證據的必要，裁決委員可以在經過主管機關同意後，進⼊相關事業單位訪
查[10]。

另外，召開調查庭時，裁決委員可以詢問當事⼈、證⼈、鑑定⼈、相關⼈員或事業單位，受詢問⼈不得為虛偽
說明，或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否則可能會被處罰鍰[11]；除此之外，當事⼈在調查程序中也可以⾃⾏陳述意
⾒及詢問他⽅當事⼈，陳述的⼈需要確保說明及書⾯資料的真實性，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也不能拒絕說明[12]。

為了呈現事件的完整以及真實性，⽅便委員下判斷，裁決委員可以依當事⼈的申請或依職權調查必要的證據，

1. 申請⼈違反裁決申請期間90⽇的限制、
2. 同⼀爭議事件雙⽅已經完成調解或和解、
3. ⼯會為申請⼈時，不是依照⼯會法成⽴的⼯會、
4. 屬於不誠信協商類型的不當勞動⾏為，⼯會為申請⼈時，不具備協商資格，或是
5. 裁決申請書不符合法定書⾯格式的情況。



並且考量資訊不對等及完備⾃⼰主張事項等等因素，裁決委員也可以要求當事⼈或相關⼈員在⼀定期間內提出
證據；另外，裁決調查期間相當緊湊，如當事⼈經裁決委員會合法通知⽽沒有到場時，裁決委員認為適當，還
是可以進⾏調查程序後完成調查報告[13]。

三、詢問及裁決程序

裁決委員於完成調查報告後7⽇內，主任裁決委員應召開裁決委員會[14]，審理事項則⼤概跟調查階段雷
同[15]；為了避免遺漏，詢問程序終結前，應給予當事⼈雙⽅最後陳述意⾒之機會，詢問程序終結後，主任裁
決委員認有必要，可以聽取出席詢問程序裁決委員的意⾒，再開詢問程序或調查程序[16]。

最後裁決委員會需要在召開裁決委員會起30⽇內，經過裁決委會三分之⼆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分
之⼀以上同意，作成裁決決定[17]，勞動部應於裁決作成20⽇內，將法院核定的裁決決定書送達當事⼈[18]。

註腳
   筆者其他系列⽂章請⾒，《什麼是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對勞⼯或⼯會有「不利益對待」》、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影響⼯會運作的「⽀配介⼊」》、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三）雇主或⼯會「違反誠信協商」》、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申請裁決與申請⼈的資格》、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三）和解、申請撤回與不服裁決決定的救濟》。

[1]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裁決申請書之⽇起七⽇內，召開裁決委員會處理
之。」

[2]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14條：「
I 裁決委員會得以裁決委員⼆⼈⾄四⼈組成審查⼩組。
II 裁決委員會收到裁決申請書後，應將案件輪流分案予審查⼩組進⾏初步審查；審查⼩組應於審查後七⽇
內，提交常務裁決委員。
III 前項初步審查，審查⼩組於必要時，得通知當事⼈到會說明。」

[3]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2點第2⼩點：「裁決委員會應依裁決辦法第⼗四條第⼀
項規定，組成審查⼩組。」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5點：「
I 裁決委員會收到裁決申請書後，按收⽂先後編定號次，由裁決委員會分案予審查⼩組辦理，並同時指定
常務裁決委員依第三點第⼆項協助審查⼩組辦理案件。
II 主任裁決委員認有必要時，得調整或增加裁決委員協助原審查⼩組辦理案件。」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6點：「
I 審查⼩組於分案後，應即依裁決辦法第⼗四條進⾏初步審查，並於七⽇內研擬初步審查意⾒書，提交常
務裁決委員；常務裁決委員應將初步審查意⾒書及其個⼈書⾯意⾒併同提交主任裁決委員。
I 審查⼩組進⾏初審時，應就下列事項為審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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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是否以書⾯提出申請。
（⼆）前款書⾯是否載明本法第四⼗條所定事項。
（三）申請⼈為⼯會時，是否已提出⼯會登記證書或其他資格證明⽂件。
（四）其他審查⼩組認有必要提出之⽂件。
III 主任裁決委員收到初步審查意⾒書及常務裁決委員之書⾯意⾒後，得轉請本部命申請⼈提出補正。
IV 主任裁決委員得指派原審查⼩組或其他審查⼩組續⾏調查程序。」

   相關介紹⽂章，請⾒匿名（2022），《⼯會的組織類型有哪些？》。[5]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6點第2⼩點第3款、第3⼩點。[6]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1條第1項：「基於⼯會法第三⼗五條第⼆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違反第三⼗九條第
⼆項及前條規定者，裁決委員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但其情形可補正者，應先限期令其補正。」

[7]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第6項：「裁決當事⼈就同⼀爭議事件達成和解或經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成⽴者，裁
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8]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15條：「
I 裁決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者，裁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有違反本法第三⼗九條第⼆項規定。
⼆、有本法第四⼗四條第六項所規定之情事。
三、以⼯會為申請⼈時，該申請⼈⾮⼯會法所定之⼯會。
四、基於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該⼯會並⾮同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有協商資格之
勞⽅。
II 裁決之申請不符本法第四⼗條規定時，應先限期令其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受理其申請。
III 裁決委員會不受理決定，應作成決定書，其應載明事項，準⽤本法第四⼗七條規定。」

[9]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第2項⾄第5項：「
II 裁決委員會應指派委員⼀⼈⾄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應於指派後⼆⼗⽇內作成調查報
告，必要時得延⻑⼆⼗⽇。
III 裁決委員調查或裁決委員會開會時，應通知當事⼈、相關⼈員或事業單位以⾔詞或書⾯提出說明；裁
決委員為調查之必要，得經主管機關同意，進⼊相關事業單位訪查。
IV 前項受通知或受訪查⼈員，不得為虛偽說明、提供不實資料或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
V 申請⼈經依第三項規定通知，無正當理由⼆次不到場者，視為撤回申請；相對⼈⼆次不到場者，裁決委
員會得經到場⼀造陳述為裁決。

[10]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3條第1項與第2項：「
I 違反第⼗⼆條第四項、第⼗七條第三項、第三⼗三條第四項或第四⼗四條第四項規定，為虛偽之說明或
提供不實資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II 違反第⼗⼆條第三項、第⼗七條第三項、第三⼗三條第四項或第四⼗四條第四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
說明或拒絕調解⼈或調解委員進⼊事業單位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1]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23條：「
I 裁決委員於調查會議中，得詢問當事⼈、證⼈、鑑定⼈、相關⼈員或事業單位。
II 當事⼈或代理⼈得經裁決委員之許可，陳述意⾒、詢問他⽅當事⼈、證⼈、鑑定⼈、相關⼈員或事業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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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位。
III 裁決委員認前項之陳述或詢問重複，或與爭點無關、或有其他不適當之情形時，得限制或禁⽌之。」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24條第1項：「裁決委員依前條詢問前，應告知受詢問⼈不得為虛偽說明、提供
不實資料或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8點：「當事⼈經合法通知⽽未到場時，審查⼩組認為適
當，得進⾏調查程序。」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11點：「
I 審查⼩組得依當事⼈之申請或依職權調查必要之證據。
II 審查⼩組得定期命當事⼈或相關⼈員提出證據。
III 審查⼩組依職權調查證據後，就調查之結果，應聽取當事⼈雙⽅之意⾒。」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13點：「審查⼩組依職權調查時，得命當事⼈提出下列
⽂書：
（⼀）當事⼈於裁決程序中引⽤者。
（⼆）他造當事⼈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
（三）為他造當事⼈利益⽽作者。
（四）商業帳簿。
（五）與本件裁決爭議有關之事項所作者。
（六）其他審查⼩組認有必要者。」

[13]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5條：「主任裁決委員應於裁決委員作成調查報告後七⽇內，召開裁決委員會，並於
開會之⽇起三⼗⽇內作成裁決決定。但經裁決委員會應出席委員⼆分之⼀以上同意者得延⻑之，最⻑以三
⼗⽇為限。」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28條第1項：「主任裁決委員應於裁決委員作成調查報告後七⽇內，召開裁決委
員會。」

[14]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18點：「詢問程序得依第⼗⼀點⾄前點規定處理之。」[15]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30條：「
I 主任裁決委員於詢問程序終結前，應給予當事⼈雙⽅最後陳述意⾒之機會。
II 詢問程序終結後，主任裁決委員認有必要者，得聽取出席之裁決委員意⾒，再召開詢問程序或調查程序
。」

[16]

   請⾒，註13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6條第1項：「裁決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
分之⼀以上同意，始得作成裁決決定；作成裁決決定前，應由當事⼈以⾔詞陳述意⾒。」

[17]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7條第2項：「裁決委員會作成裁決決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內將裁決決定書
送達當事⼈。」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35條：「裁決決定書經法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核定之裁決決定書送達
當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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